
 

证券代码：600308      证券简称：华泰股份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保荐机构：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华泰股份（600308）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2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

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

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华泰股份（600308）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3

 

重要内容提示 
 

1、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华泰集团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安排的对价股份共

计 3608.28万股，以换取华泰集团所持非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权；流通股股东

每持有 10股公司流通股可获付 2股公司股份。 

2、追加对价安排 

若公司 2005年、2006年、2007年净利润分别低于 32518万元、37937万元、

43357万元，或者 2005年度、2006年度、2007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

报告时，则在当年年度报告公布后 10个交易日内华泰集团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其按照本方案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5%

（即 4,188,078股）按比例无偿过户给年度报告公布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为

后一交易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华泰集团用于追加对价安排的

股份数三年累计为 12,564,234股。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用于

追加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 12,564,234股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临时保管。 

3、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华泰集团特别承诺： 

⑴ 华泰集团所持有的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36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⑵ 前述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在 12个月内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24个月内不超过 10%，且必须在公司股票价格不低于

13.8元的情况下方可出售。 

⑶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实施后两个月内，若公

司股票收盘价低于 8.6元，则自次一交易日起，华泰集团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直至增持数量达到 1000 万股，或公司股票价格不低

于 8.6元，并承诺在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⑷ 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准实施，则华泰集团将在公司 2005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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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出现金分红议案并投赞成票，保证每年现金分红不

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30%。 

4、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⑴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05年 10月 21日 

⑵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5年 11月 2 日下午 13:30 

⑶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 2005年 10月 31日-11月 2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5、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⑴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 9月 26日起停牌，最晚于 10月 13日复

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⑵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10月 12日之前（含本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

易日复牌。 

⑶ 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10月 12日之前（含本日）公告协商确定的改

革方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

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⑷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6、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546-6871957；0546-7726366； 

0546-6888721-8848；0546-6888721-8799 

传真： 0546-6871957 

电子信箱：htgf@huatai.com 

公司网站： http://www.huatai.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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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公司、公司、华泰股份 指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 指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亦是华泰股份唯一
非流通股股东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本方案实施前，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尚未
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股东华泰集团。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本公司社会公众股的股东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 指 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赛德天勤律师事务所 

对价股份 指 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所持股份流通权而
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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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华泰集团为使其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同

意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安排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即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

送股。 

    2、对价数量：华泰集团安排的对价股份总数为 3608.28 万股，流通股股东

每 10股可获付 2股公司股份。 

    3、对价执行方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后，公司

将发布《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华泰集团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收盘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

执行对价安排时产生的零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对价支

付原则进行处理。 

4、追加对价安排：若公司 2005年、2006年、2007年净利润分别低于 32518

万元、37937万元、43357万元，或者 2005年度、2006年度、2007年度财务报

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时，则在当年年度报告公布后 10个交易日内华泰集团

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其按照本方案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

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5%（即 4,188,078股）按比例无偿过户给年度报告公布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则为后一交易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华泰集团

用于追加对价安排的股份数三年累计为 12,564,234股。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之日起，用于追加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 12,564,234股将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 

5、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号 
执行对价安排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价安

排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华泰集团 119,844,361 39.91% 36,082,800 83,761,561 27.90%

 合  计 119,844,361 39.91% 36,082,800 83,761,561 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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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T日为公司股票复牌日）
承诺的限售条件 

15,012,918 T+36个月至 T+48个月内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且必须在公司股票

价格不低于 13.8元的情
况下方可出售。 

30,025,836 T+36个月至 T+60个月内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必须在公司股票价

格不低于 13.8元的情况
下方可出售。 
 

华泰集团 

38,722,807 T+60个月后 无 

    

7、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19,844,361 -119,844,361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119,844,361 -119,844,361 0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83,761,561 83,761,56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83,761,561 83,761,561

A股 180,414,000 36,082,800 216,496,80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80,414,000 36,082,800 216,496,80

股份总额  300,258,361 119,844,361 300,258,361

 

说明：以上数据是假设公司股本总数在上述全部期间不发生变动而编制的，如果

公司股本总数发生变化，则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公司聘请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的保荐机构，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质是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

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因此安排对价的金额以非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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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获得流通权的价值为基础确定。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不应

使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后两类股东持有股份的理论市场价值总额减少，特别

是要保证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在方案实施后不会减少。 

根据公司200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现有非流通股11,984.44万股，流通股

18,041.40万股，每股净资产为7.58元（年度利润分配后的调整数为7.38元），截

止2005年9月22日前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为10.12元（换手率达到

100%），以上述数据为基准，计算对价比例过程如下： 

（1）股权分置改革前公司市值总额等于改革后市值总额 

即：非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流通股股数×每股市价＝总股数×实施后理

论市场价格P 

11,984.44×7.38＋18,041.4×10.12＝30,025.84×实施后理论市场价格P 

实施后理论市场价格P＝9.03元   

（2）流通权价值即对价的计算： 

即：流通权的价值V＝非流通股流通后的价值－非流通股的价值 

＝非流通股股数×（实施后理论市场价格－每股净资产） 

＝11,984.44万股×（9.03－7.38）＝19,774.33万元 

（3）流通权价值折算成股份数量： 

即：对价股份总量＝流通权价值V/实施后理论市场价格P 

＝19,774.33万元/9.03元＝2,189.85万股 

每10股对价股数=对价股份数量/流通股数×10 

=2,189.85万股/18,041.4万股×10=1.21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具有一定的市场不确定性，存在股票价格波动的风

险。在方案实施后，股票价格的波动可能会影响流通股股东的收益。在综合考虑

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为了更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

华泰集团经认真研究并报请实际控制人广饶县大王镇人民政府同意，确定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为基础，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公司流通股将获付2股股份。 

保荐机构分析认为：华泰集团最终确定的对价比例在理论测算的基础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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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65.29%，同时，还对其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后承诺了比法定要求更长的锁定

期，且对减持价格作了较高的限制。另外，华泰集团还在增持计划以及今后三年

的利润增长/追加对价、现金分红等方面做了一系列承诺，此举有利于形成稳定

的价格预期，避免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股票价格非理性波动，有利于保护流

通股股东利益，符合《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政策精神，也

充分体现了华泰集团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诚意和对公司发展的信心。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对价全部由华泰集团支付，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总股本、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均不会发生变化，公司持续发展不会因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受到任何不利影响，方案实施后，社会公众股比例将由 60.09%上升到 72.1%，

权益比重进一步增加，可在今后公司红利分配时享有更多的份额。综上所述，非

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是合理的。 

 

二、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及为履行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一）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份限售、维护股价稳定等有关方面，公司唯一非

流通股股东华泰集团特别承诺： 

1、华泰集团所持有的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36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 

2、前述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在 12个月内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24个月内不超过 10%，且必须在公司股票价格不低于

13.8元的情况下方可出售。 

3、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实施后两个月内，若公

司股票收盘价低于 8.6元，则自次一交易日起，华泰集团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直至增持数量达到 1000 万股，或公司股票价格不低

于 8.6元，并承诺在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4、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准实施，则华泰集团将在公司 2005年、2006

年、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出现金分红议案并投赞成票，保证每年现金分红不

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30%。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当公司因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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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导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前述承诺中设定的价格应按下述公式进行相

应的调整： 

    派息：P1＝P-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1＋N) 

    送股或转增股本并同时派息：P1＝(P-D)/(1＋N) 

P为设定的价格，P1为调整后的价格，D为每股派息，N为送转率。 

    （二）履约能力分析和履约担保安排 

1、关于股份锁定以及期满后出售比例、出售价格的承诺：华泰集团已出具

书面承诺，确定在股权分置改革事项公告后及时委托公司到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对

本次对价安排的股份办理临时保管，并在方案通过相关股东会议表决后委托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对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进行锁定。 

2、关于增持计划：华泰集团已出具书面承诺，履行增持计划最大资金需要

量为8600万元，华泰集团目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完全能够满足该等资金需求。在

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至公司股票复牌前，华泰集团将在保荐机

构国联证券下属的营业部开立股票资金帐户，存入8600万元，由保荐机构负责监

督以确保履行增持计划。 

（三）违约责任 

如果华泰集团违反前述承诺的禁售和限售条件而出售本公司所持有的股票，

则华泰集团以出售股票价值 30%的金额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华泰集团如有违反承诺并造成流通股股东损失的，流通股股东可依法要求华

泰集团履行承诺，造成损失的，可依法要求赔偿。 

（四）承诺人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

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华泰集团为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也是提出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

非流通股股东。截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华泰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19,844,3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91%。该等股份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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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下列风险： 

（一）股价波动的风险 

证券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股价波动可能会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

响。 

为避免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价波动过大，华泰集团做出了在一定条

件下增持股份的承诺，并对原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的分步上市流通和出售价格做

出了承诺。具体内容详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部分。 

（二）不能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如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华泰集团将在公

司公告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之日的三个月后选择适当时机，再次委托公司董事

会就股权分置改革召集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华泰集团持有的股权被质押、冻结的风险 

截至目前，本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华泰集团安排对价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

议、质押、冻结的情形，但由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上述非流通股股东

安排对价的股份可能面临质押、冻结的情况。 

华泰集团已出具书面承诺，确定在股权分置改革事项公告后及时委托公司到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对本次对价安排的股份办理临时保管，以保证股权分置改革的

顺利实施。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提供专业服务的保荐机构是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和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市赛德天勤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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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意见》认为：华泰股份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以及自愿原则，对价安排合理；

华泰集团的承诺条款符合有关法规的政策精神且具有可行性，有利于避免公司股

票价格非理性波动，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已就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和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基于上述理

由，本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华泰股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二）律师意见结论 

北京市赛德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华泰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和具体内容

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务

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泰股份已就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惟华泰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

待提交华泰股份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导致的华泰股份之股份变

动的合规性尚需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确认。 

 

六、本次改革的相关当事人 

1、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 李建华 

公司注册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 

联系人： 许华村 

电话： 0546-6871 957 

传真： 0546-6871 957 

  
2、保荐机构： 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 范炎 

公司注册地址： 无锡市县前东街 8号国联大厦 

办公地址： 上海市九江路 619号中福大厦 23层 B-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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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江红安 

项目主办人： 亓华峰 

其他联系人： 葛娟娟   宋卓 

电话： 021-63610707 

传真： 021-63520483 

  
3、保荐机构：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国强 

公司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 

保荐代表人： 张春旭 

  
4、公司律师：北京市赛德天勤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18号城建大厦 A座 11层
负责人： 李宏 
经办律师： 徐寿春  徐猛 
电话： 010-8225 5605 
传真： 010-8225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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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董事

会签署页）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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